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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
 

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期权试点交易规则 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起草说明 

 
为规范深市股票期权试点业务运作，维护正常市场秩序，保护投

资者合法权益和社会公众利益，促进市场功能发挥，深圳证券交易所

（以下简称本所）制定了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期权试点交易规则（征

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期权交易规则》）。现就《期权交易规则》

的规则依据、制定原则和主要内容等说明如下。 

一、规则依据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《期货交易管理条例》《股票期

权交易试点管理办法》等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、规范性文件和

《深圳证券交易所章程》等规定，本所制定了《期权交易规则》，以

全面规范深市股票期权业务。 

二、制定原则 

《期权交易规则》是深市股票期权业务规则体系中的基本业务规

则，其制定遵循以下基本原则： 

（一）独立性原则 

为防范风险传递，股票期权业务遵循“期、现隔离”的基本原则。

《期权交易规则》中关于衍生品合约账户、保证金、交易、参与人、

风控、技术系统等规定，均独立于现货制度。 

（二）全面性原则 

《期权交易规则》涵盖了股票期权合约运作与管理、交易、行权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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风险控制以及交易监管等内容，能够全面规范股票期权业务运作。 

（三）一致性原则 

沪市股票期权业务已平稳运行 4 年，其规则并已被投资者广泛熟

知。《期权交易规则》借鉴了沪市经验，与其规则内容基本一致，有

利于提高市场效率。同时，我们尊重各自市场习惯，保留了账户体系、

委托类型等差异。 

（四）包容性原则 

《期权交易规则》为股票期权创新和发展预留了规则空间，在大

宗交易、证券保证金等方面作出了相应规定。 

三、主要内容 

《期权交易规则》共 9 章 174 条。第一章为“总则”，第二章为

“期权合约”，第三章为“上市与挂牌”，第四章为“交易”，第五

章为“行权”，第六章为“风险控制”，第七章为“交易监管”，第

八章为“其他事项”，第九章为“附则”。 

《期权交易规则》的主要内容如下： 

（一）期权合约 

股票期权合约标的为符合一定条件的、在深交所上市的股票及交

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。期权合约主要条款包括合约代码、合约标的、

合约类型、到期月份、合约单位、行权价格、交割方式等。 

（二）交易和行权 

股票期权交易实行竞价交易与做市商报价相结合的制度，采用价

格优先、时间优先撮合原则，能够保证市场公平性和流动性。同时，

实行非对称的涨跌幅限制和熔断机制，以防控价格剧烈波动风险。 

股票期权采用实物行权，有利于期、现协同发展和风险管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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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风险控制 

股票期权实行保证金、持仓限额、风险警示、大户持仓报告、强

行平仓、取消交易等制度，能够管控期权市场热度与总体风险，保障

市场稳定运行。同时，规则规定了本所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

公司在保证金收取、强行平仓等方面的业务衔接。 

（四）投资者适当性 

股票期权业务实行投资者适当性制度，规定参与深交所期权交易

的投资者，应当符合适当性标准，个人投资者须通过适当性综合评估。 

（五）交易监管 

规则规定了交易监管的重点监控事项、异常交易行为类型、期权

经营机构责任、自律调查、监管措施等内容。 


